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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300105     股票简称：龙源技术    编号：临 2015－006 

 

烟台龙源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烟台龙源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15年3月18日在北京以现场方

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15年3月6日发出，会议应出席

董事12名，实际出席董事10名，谭智董事和张宝全董事因为

工作原因未能出席该次会议。其中，谭智董事授权汤得军董

事长代为表决，张宝全董事授权葛岚董事代为表决。公司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经认真审议，以举手方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2014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报告全文详见公司 2014 年度报告全文第四节。公司独

立董事向董事会提交了独立董事工作报告。独立董事工作报

告与公司董事会工作报告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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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 年度审计报告》 

报告全文详见公司 2014 年度报告全文第九节。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报告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 年年报及摘要》 

公司 2014 年年报及摘要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

信息披露网站。公司 2014 年度年报披露提示性公告将同日

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

券日报》。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 

6、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众环

审字（2015）021042 号），公司 2014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净利润 169,375,777.99 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提

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16,997,489.11 元，加上上年结存未分配

利 润 740,517,215.52 元 ， 完 成 上 一 年 度 现 金 分 红

42,768,000.00元后，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公司可供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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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分配的利润为 850,127,504.40 元；年末资本公积余额

为 677,108,153.10 元。 

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4 年末总股本

51,321.6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每 10股派发人民币 0.4

元现金（含税）的股利分红，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2,052.864

万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意见，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

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 

7、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201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公司独

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上述意见详见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 

8、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详见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中国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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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

议案》 

同意公司 2015 年度向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及其直接或间

接控制的企业销售等离子体点火设备、微油点火设备、低氮

燃烧系统产品、火检系统产品、省煤器产品以及提供服务（包

括但不限于以合同能源管理模式提供的各种服务）合同总额

不超过人民币 60000 万元；向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及其直接或

间接控制的企业销售电站锅炉余热利用和综合节能改造项

目及提供服务共计不超过 50000 万元。 

同意公司 2015 年度向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及其直接或间

接控制的企业进行日常性采购产品及接受提供服务（包括房

屋租赁、设备采购、中标服务、施工分包等产品、服务）合

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800万元。 

同意公司 2015 年度在中国国电集团公司间接控制的石

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募集资金账户每日存款余额的最

高限额不超过人民币 70000 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将本项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

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上述意见与《公司 2015 年日常性

关联交易公告》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股东国电科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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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雄亚（维尔京）有限公司作为关联方，

应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汤得军先生、

蔡兆文先生、谭智先生、张宝全先生和葛岚女士作为关联董

事，回避了表决。 

10、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

司 201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续聘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授权董事长根据其

工作量确定年度审计费用。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将本项议案提

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 

11、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银行承兑汇

票质押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烟台分行申请不超过

人民币 5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向中国民生银行潍坊分行申请

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向中国建设银行烟台

开发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向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2亿元综合授

信额度、向烟台农业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福莱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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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向中国农业银行

烟台开发区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上述综合授信额度用于公司流动资金贷款、票据、保函等业

务。 

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办理不超过人民币 1亿元的银行承

兑汇票质押，用于开立新的银行承兑汇票。 

董事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烟台龙源电力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

及闲置募集资金使用》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同意对《烟台龙源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中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完善。《修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照

表》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

信息披露网站。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 

13、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购买职业责任保险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向华泰财产保险

有限公司购买 2015-2016 年度职业责任保险，并授权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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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与投保有关的相关文件。该保险的年度保障金额为人民

币 90,000,000.00 元，年度保险费用为人民币 100,000.00

元。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上述意见详

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 

14、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机构设置的议案》 

同意公司成立电站低氮业务事业部，负责低氮燃烧业务，

并向用户提供相关技术服务。同意公司成立电站综合节能业

务事业部，负责锅炉综合改造、烟气深度余热利用、省煤器

等业务，并向用户提供相关技术服务。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 

1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天怡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董

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上述意见及公告详

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 

16、审议通过了《关于在石嘴山银行开立一般存款结算

账户的关联交易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在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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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行开立一般存款结算账户，每日存款余额的最高限额不超

过人民币 2 亿元。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将本项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

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上述意见与相关公告详见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董事会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股东国电

科技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雄亚（维尔京）有限公司作为

关联方，应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汤得军先生、

蔡兆文先生、谭智先生、张宝全先生和葛岚女士作为关联董

事，回避了表决。 

17、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通知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发布的关于召开 2014 年

度股东大会的公告。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烟台龙源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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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五年三月十八日 

 




